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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境保护局

关于印发《生物质秸秆发电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原则》的通知

各省辖市环保局：

现将《生物质秸秆发电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原则》印发给你们，望你们按规定做好辖区内生物质秸秆发电建设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附件：生物质秸秆发电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原则
二〇〇七年三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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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秸秆发电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原则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积极稳妥地推进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的建设，避免因盲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我局对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环评审批掌握原则如下：

一、合理布点

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在国内还没有稳定投产运行的范例，在技术、经济、污染防治等方面尚无成功经验，需慎重布点建设。目前，在以下区域不宜建设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

（1）城市建成区和城市规划区内、城镇或大的集中居民区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以及可能造成敏感区环境保护目标不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的区域；

（2）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电源点集中区域；

（3）已建成投运、在建或已批准新建燃煤热电厂的县（市）；

（4）山区、丘陵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护区、生态脆弱区、退耕还林区等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域;

（5）缺水地区；

（6）半径50公里范围内不重复布点。
二、新建与改造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应统筹考虑

在允许布点区域，仅能建设一座秸秆发电厂，并实施热电联产。新建秸秆电厂应满足环保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6〕82号）的有关规定；拟实施改造的小火电机组除满足环发〔2006〕82号文件规定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服务期未满；二是位于大中城市建成区、规划区之外区域；三是已实施热电联产有稳定热用户，单机规模不低于12MW。
三、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新建或改造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均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环保局审批。 

四、燃料结构

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必须以秸秆为燃料，严禁秸秆与煤、矸石或其它矿物燃料混烧。
五、资源综合利用
（一）用水 
新建或改造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用水鼓励用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水,限制取用地表水，严禁使用地下水。
（二）灰渣综合利用

项目必须配套建设秸秆燃烧灰渣综合利用设施，确保灰渣全部综合利用。

六、污染物排放

项目污染物排放应当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第3时段的要求，污染物排放量应满足二氧化硫总量控制要求。新建或列入省政府关停计划应关停小火电机组改造为秸秆发电项目，二氧化硫排放增加量应通过供区域内其他燃煤火电厂采取烟气脱硫治理措施或实施区域关停排放二氧化硫污染源削减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予以解决；未列入省政府关停计划的小火电机组改造为生物质秸秆发电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应通过原有燃煤机组“以新代老”削减予以解决，并按新时段重新分配二氧化硫绩效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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